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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孔庆江*

内容提要:国家间的数字贸易争端与传统贸易争端不同,具有易发性、复杂性、规则滞后性等特

征。当前传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框架虽能够适用于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的解决,但却无法契合其

特殊需求,在争端解决管辖权确定、争端解决规则适用、执行效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难

以有效处理跨境数据流动限制、数字产品非歧视待遇、数字服务市场准入等新型争端。在此背景

下,构建适应数字贸易发展的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应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可以考虑以

持续推进世界贸易组织 (WTO)框架内诸边协定谈判的方式,带动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乃至

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构建;可以考虑将区域性协定中的数字贸易规则和争端解决机制作为构建与

完善 WTO数字贸易规则、构建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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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技术正广泛应用于社会各领域。伴随数字技术与社会发展的深度融合,国际贸易的交易

内容、交易方式、交易环节愈来愈多地反映了数字化特点。传统国际贸易正处于向数字贸易转型

的进程之中。

国际贸易的数字化转型致使传统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在应对数字贸易争端时面临诸多不

适,亟需构建适配数字贸易发展的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这不仅是保障与促进全球数字贸易发

展的核心议题,更成为关系到各国间数字贸易能否安全、平等、有序推进的关键。

然而,当前有关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相关研究仍处于初步探索阶段。无论是针对数字贸易争

端解决需求开展的分析,还是对何为适宜的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理解都还不够充分,而关于

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构建的研究更近乎空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均提出

“创新发展数字贸易”,在此背景下,有必要对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构建与完善问题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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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考量,从而为数字贸易的创新发展提供制度性公共产品。

一、现有可用于处理数字贸易争端的平台

数字贸易在交易内容、交易方式、交易环节等方面均与传统国际贸易存在差异,其兼具以数

字形式交付和提供数字服务的双重特征,并具备网络跨境无限制性、交易虚拟性、数字技术依赖

性等特点。由此引发的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将不再属于单纯的贸易争端范畴,而是涉及地缘政治

博弈、数字技术竞争、数据资源控制博弈、网络空间安全保障等多重议题,相较于传统国际贸易

争端而言更具虚拟性、复杂性、易发性等特征。因此,有必要基于数字贸易争端的独特性,探讨

现有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制度设计应如何应对当前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

在当前国际贸易情境中,国家间发生数字贸易争端时,可依据国家间缔结的有效条约寻求可

用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其主要包括世界贸易组织 (WTO)争端解决机制以及相关区域贸易协

定项下的争端解决机制。

(一)WTO争端解决机制

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具备较为完善的规则和程序。它

在适用多边贸易协定、处理国家间货物贸易争端和服务贸易争端方面具有长期的实践经验与专业

能力。从理论层面而言,WTO争端解决机制亦可适用于解决涵盖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双重特征

的数字贸易争端。WTO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解决平台,其优势在于拥有广泛

的成员基础以及相应的权威性。

然而,作为三十年前谈判结果的 WTO争端解决机制,显然不是专门为数字贸易争端解决而

设置的程序和规则。比如在解决数字贸易中因隐私和个人信息保护或数据跨境流动而产生的争端

方面,WTO争端解决机制便面临着挑战。〔1〕概言之,数字贸易争端具有区别于传统贸易争端

的特殊性,目前的 WTO争端解决机制尚无法专业且全面地处理好所有类型的数字贸易争端。

(二)区域贸易协定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除了 WTO争端解决机制外,《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区域全面经

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区域贸易协定,在处理协定各缔约国之间的数字贸易争端方面亦作

出了安排。国家将规制数字贸易议题的方向转向区域贸易协定,区域贸易协定的争端解决机制亦

尝试把数字贸易争端纳入其覆盖范围。国家在区域贸易协定下的尝试恰恰是 WTO框架内数字贸

易规则滞后于数字贸易发展、WTO争端解决机制无法妥善处理数字贸易争端的产物。

1.CPTPP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CPTPP对数字贸易规则和争端解决作出了详细规定,相关规定载于该协定的第14章电子商

务章节与第28章争端解决章节。CPTPP第14章,即电子商务相关规则,是当前国际经贸协定

中最全面、最详细的数字贸易规则框架之一。其涵盖了在线消费者保护、个人信息保护、海关关

税、数字产品的非歧视待遇、数据跨境流动、源代码保护、无纸化贸易、电子认证等新兴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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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李雪平、万晓格:《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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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字贸易争端提供了全面的、前瞻性的规则适用依据。CPTPP第28章的争端解决机制涵盖了

磋商、斡旋、调解和调停以及设立专家组的争端解决方式,并且针对磋商期限与安排、替代性争

端解决办法的适用、专家组的设立、专家组成员的组成与资格、专家组职权范围、议事规则等事

项作出了具体的安排,提供了一套高效且透明的解决程序和规则。

在适用议题方面,CPTPP的国家间争端解决机制适用于处理成员方之间因履行数字贸易义

务 (如数据跨境流动、禁止数据本地化等)产生的争议。〔2〕CPTPP针对数字贸易相关规则均作

出了较为清晰明确的规定,从而为争端解决提供了确切的依据。例如,CPTPP在电子商务章节

中对数据跨境流动、源代码保护、电子认证等规则作出了明确规定,并要求成员方借助争端解决

机制保障这些规则得以执行。再如,CPTPP规定如果一方违反数据自由流动条款,另一方可通

过争端解决程序要求消除违规措施或获得赔偿。

在程序设置方面,CPTPP的争端解决机制通常包括磋商、专家小组审议和裁决执行等步骤,

其机制设计注重高效与透明度,能够保障数字贸易争端的适当解决。例如在涉及数字产品的关

税、市场准入等争端中,仲裁机构能够依据协定规则进行独立判断,且允许通过技术磋商或委员

会机制辅助解决争议。同时,解决数字贸易争端时,还可能涉及第三方参与和公众意见征集,能

够提升裁决的公正性。

在争端解决方式方面,CPTPP为解决数字贸易争端提供了多元且灵活的争端解决方式。争

端双方可在任何时候自愿采取争端解决的替代方式解决争端,如斡旋、调解和调停。

综上,CPTPP通过多层次的争端解决机制为数字贸易争端的解决提供了制度保障。此举既

维护了成员方间的公平贸易,也推动了数字经济的规则协调。

2.RCEP争端解决机制

RCEP亦涵盖与数字贸易和争端解决相关的规则,但相较CPTPP而言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在适用范围方面,RCEP涵盖的数字贸易议题不够全面。RCEP第12章为电子商务章节,规

定了数字贸易规则相关的无纸化贸易、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线上消费者保护、线上个人信息保

护、海关关税、数据跨境流动等各项议题。但相较于CPTPP,RCEP并未涉及诸如数字产品的

非歧视待遇、源代码保护等与数字贸易相关的前沿议题。

在争端解决方式方面,RCEP适用于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方式缺乏专业性与多元化。RCEP
在第12章与第19章均规定有争端解决机制。按照RCEP第12章所规定的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

制,因数字贸易引发的争端,首先应适用磋商程序,若经磋商未能解决分歧,则可将该事项提交

至RCEP联合委员会处理。RCEP第19章的争端解决机制涵盖磋商、斡旋、调解或调停以及专

家组的 “准司法方式”,是融政治解决模式与司法解决模式于一体的混合模式。〔3〕尽管第19章

所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相较于第12章的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在形式上更为多元,在专业性

上更为突出,在操作上更为灵活,然而该机制并不能直接用于解决数字贸易争端。唯有在接受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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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此外,投资者—国家争端解决机制 (ISDS)可用于解决投资者与东道国之间涉及数字贸易的争端,例如因数据本地

化要求或知识产权保护引发的争端。
参见孔庆江:《RCEP争端解决机制:为亚洲打造的自贸区争端解决机制》,载 《当代法学》202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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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的缔约方之间,方可依据第19章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第12章所涉的争端。〔4〕

(三)DEPA中的争端解决机制

严格意义上,《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并不是区域贸易协定,而是全球首部专门

数字经济协定。DEPA所涵盖的16个模块均是数字经济发展下的重要议题。除了在当前区域贸

易协定下普遍涉及的数字议题,如商业和贸易便利化、数据问题以外,DEPA还涵盖了数字产品

待遇、数字身份、信任环境、人工智能、中小企业合作、数字包容性等更具前沿性的议题。在第

14章专设争端解决章节,该章节适用于国家间争端,旨在为缔约方提供一个能够进行磋商和解

决争端的高效、透明的程序。

DEPA争端解决机制包括斡旋和调解、调停、仲裁,并以附件的形式明确了详细的争端解决

方式及其适用程序。灵活性是DEPA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最大亮点。一方面是争端解决机制

接纳的灵活性。DEPA采用模块化结构,允许成员方选择加入特定议题的规则,包括争端解决机

制。这种灵活性既尊重各国差异,又为未来规则扩展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是争端解决方式选用

的灵活性。争端双方可通过磋商、调解或仲裁解决争端,当然一旦争端一方选择仲裁,那么仲裁

庭对商定的争议事项具有管辖权。

在适用范围方面,遗憾的是,第14章争端解决机制明确排除了其对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

使用密码术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数据跨境流动、数据本地存储相关争端的适用。〔5〕在程序

要求方面,DEPA对仲裁员资质要求 (如专业背景、中立性)作出明确规定,并对仲裁程序的透

明度予以规范,例如要求公开法律适用和裁决理由。在法律适用层面,规定应优先适用DEPA条

款,对于DEPA条款未覆盖的事项,可参照国际习惯法或成员方国内法。在裁决执行方面,强调

通过补偿、技术合作等方式进行灵活执行,避免单边制裁。

综上所述,DEPA争端解决机制凭借模块化、灵活性及程序透明性的特点,以及强调磋商与

调解优先、仲裁程序的约束力相对有限,体现出对发展中国家及新兴经济体的包容态度,为数字

经济治理提供了创新性路径。然而,其适用范围的局限性也要求各成员方结合自身国情灵活加以

运用。

二、解决数字贸易争端视阈下现有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

就现有国家间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规则设置与实践经验而言,无论是 WTO多边争端解决机

制还是CPTPP等区域争端解决机制,均难以充分契合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需求。尽管上

述争端解决机制在规则设置方面具有各自不同的定位与目标,但依然面临着共同的问题,主要体

现为缺乏专门且具有权威性的数字贸易争端解决平台、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有效性不足、缺少

适用于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规则。这些问题严重妨碍了现有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功能的实现。

(一)目前平台存在的固有缺陷

目前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解决形成了依托 WTO的多边争端解决平台,以及依托CPT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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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RCEP第12章第17条。
参见DEPA第14章附件第A.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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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DEPA等协定的区域争端解决平台。然而,无论是多边层面还是区域层面,现有的这些

平台在应对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解决问题上均难以被认定为专业且权威的平台。

1.WTO争端解决机制专业性的不足

以 WTO为依托的多边争端解决平台虽具权威性但缺乏专业性。权威性源自 WTO成员方的

普遍性,该机制现有166位成员方。然而,在起草 WTO各项协定时,互联网几乎不存在。可以

说,WTO的规则体系仍处于互联网之前的状态,尚未构建完整的、专门的数字贸易规则体系。

虽然部分 WTO框架下的规则可适用于解决数字贸易争端,但对于判断成员实施的限制数字贸易

的措施是否与 WTO框架下规则相一致的问题上则可能存在争议。〔6〕例如,一个 WTO成员可

能会声称,另一个成员实施的对个人数据跨境传输的限制措施与其在 《服务贸易总协定》

(GATS)项下的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承诺不一致。对此,被诉成员可能会辩称,即便其措施与

相关承诺不一致,这些措施也符合 《服务贸易总协定》第14条 (a)款或 (c)款的正当性规

定。〔7〕总之,受时代所限,WTO协定谈判 “完美回避”了数字贸易核心事项,很难继续利用

其实体性和程序性的 “适应性治理”机制加以有效补救。〔8〕

WTO争端解决机制之于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专业性不足还体现在其无法应对数字贸易中复

杂的非贸易价值事项。根据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和 《马拉喀什协定》序言中规定的

目标与宗旨,贸易利益需要与其他非贸易价值 (如环境和人权)相平衡。为实现适当的平衡,

WTO各项协定针对贸易规则设置了若干例外条款。〔9〕而数字贸易比常规的货物贸易牵涉更多

的非贸易价值,如文化价值、公共道德等等,WTO对非贸易价值的例外条款规定会导致在数字

贸易争端中例外情形可能被滥用。

依据现有 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与数字贸易相关的 “美国跨境赌博案”“墨西哥电信案”

“中国出版物和视听产品案”“中国电子支付服务案”等案件的实践也明显体现了该机制专门性

的不足。比如,在安提瓜诉美国跨境赌博案 〔10〕中,WTO争端解决机制暴露出数字服务贸易

规则漏洞。该案中,美国试图通过 《数字服务法案》等国内法强化对跨境赌博平台的控制,此

举被指违反 WTO关于削减包括数字贸易壁垒在内的贸易壁垒的承诺,发展中国家担忧此类单

边措施会形成新型数字殖民体系。但上诉机构仅认定相关服务属于 “其他娱乐服务”,未触及

核心市场准入问题。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此的无能为力凸显了其对数字贸易服务的适应性

不足。

虽然 WTO无疑仍是国家间数字贸易相关争端产生后可寻求的主要平台,但 WTO传统货物

贸易与服务贸易规则体系难以全面涵盖数字贸易争端情形,故而仍无力成为解决国家间数字贸易

争端的专业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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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8〕
〔9〕
〔10〕

SeeJoshuaP.Meltzer,GoverningDigitalTrade,18WorldTradeReviews23,s37-s46 (2019).
SeeAadityaMattoo&JoshuaP.Meltzer,InternationalDataFlowsandPrivacy:TheConflictandItsResolution,21

JournalofInternationalEconomicLaw769,780 782 (2019).
参见彭岳:《数字贸易治理及其规制路径》,载 《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4期。
如GATT第20条 (a)规定的公共道德例外。

SeeUnitedStates-MeasuresAffectingtheCross-BorderSupplyofGamblingandBettingServices,WT/DS285,AB
2005 1,AppellateBodyReport,para.208(2005).



2025年第6期

2.CPTPP、RCEP、DEPA等区域争端解决机制权威性的不足

以CPTPP、RCEP、DEPA等为依托的区域争端解决平台与 WTO相比涵盖了更全面的数字

议题,为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法律依据。因此,区域争端解决平台相比

WTO争端解决平台更具专业性或针对性。然而,区域性协定有限的效力范围很难使其争端解决

机制具有普遍的权威性。

一则,CPTPP、RCEP所设章节为 “电子商务”专章,电子商务 (electroniccommerce)的

概念与涵盖范围要远小于数字贸易。诚然,早期国际层面经常适用的概念是电子商务,电子商务

是指电子化的贸易活动,主要的交易类型有B2C (企业对消费者)方式、B2B (企业对企业)方

式和C2C (消费者对消费者)方式三种。然而,随着数字技术对贸易影响程度的加深,贸易活动

不再局限于贸易形式的数字化,更多是贸易内容的数字化,〔11〕这意味着电子商务已不足以反映

当今数字时代贸易的新发展与新演变。在此背景下,数字贸易这一概念适时提出,用以描述数字

时代下的贸易活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已经达成初步共识,将

数字贸易定义为 “所有通过数字方式订购或交付的贸易”〔1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在最新发布

的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4》中也将数字贸易定义为 “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数字服务为

核心、数据订购与交付为主要特征的贸易”〔13〕。因此,CPTPP、RCEP涵盖的电子商务章节调

整的对象仅属于数字贸易的一部分,并不能覆盖数字贸易相关的全部议题,这对其争端解决机制

在处理数字贸易争端时的专业性产生了影响。

二则,区域争端解决机制仅适用于相关协定缔约方之间的争端。然而区域协定涵盖缔约方数

量有限,如CPTPP现有12个缔约方、RCEP现有15个缔约方、〔14〕DEPA现有4个缔约方,足

见区域性的争端解决机制难以满足众多国家之间的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需要。加之,由于不同区

域贸易协定的规则可能存在差异,呈现碎片化状况,这将为分属于不同区域贸易协定的缔约方之

间的数字贸易争端解决增添复杂性。

(二)目前平台解决数字贸易争端有效性的不足

当前的 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和CPTPP、RCEP、DEPA的区域争端解决机制均可适用于

数字贸易相关争端,但从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所适用争端的范围、裁决者的专业能力、可适用

的争端解决手段三个方面来看,尚难以有效应对现有的数字贸易争端。

1.目前平台处理数字贸易争端的范围受限

在管辖数字贸易争端范围方面,WTO的多边争端解决机制与CPTPP、RCEP、DEPA的区

域争端解决机制均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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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12〕

〔13〕

〔14〕

参见马述忠、沈雨婷:《数字贸易与全球经贸规则重构》,载 《国际经济评论》2023年第4期。

InternationalMonetary Fund,OECD,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on Tradeand Development,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Handbookon Measuring DigitalTrade,SecondEdition,availableathttps://www.oecd.org/en/publications/

handbook-on-measuring-digital-trade-second-edition_ac99e6d3-en.html,lastvisitedonSept.2,2025.
《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4》,载https://fms.mofcom.gov.cn/xxfb/art/2024/art_2af090f44fd44b16b4d281d55dd5a31c.

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5年8月27日。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载http://fta.mofcom.gov.cn/rcep/rcep_new.shtml,最后访

问时间:2025年9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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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则,WTO尚未建立专门的数字贸易规范,现有规则体系虽能通过条约演化解释的方式作

出适用于当前数字贸易发展状况的解释,〔15〕使 WTO能够涵盖数字贸易议题、解决由数字贸易

引发的国家间争端,但仅通过条约解释的方式必然难以适用于数字贸易各类争端。比如在中国出

版物和视听产品案 〔16〕中,一方面 WTO专家组回避了文化产品特殊性的认定,未明确 《文化多

样性公约》在争端中的适用性,凸显 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文化政策协调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对

于技术中立原则,专家组认定中国对 “录音制品分销服务”的承诺涵盖电子分销,导致中国对网

络音乐服务的限制被裁定违规。无论是文化产品特殊性之争还是GATT第20条公共道德例外甚

至是技术中立原则的适用困境,都凸显了 WTO现有的规则未能满足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需要。

此裁决引发对 WTO争端解决机制能否适应数字贸易发展的争议,尤其是技术中立原则可能带来

不当扩大成员方市场准入义务的担忧。

二则,CPTPP、RCEP、DEPA区域争端解决机制可处理的数字贸易争端类型存在局限性。

CPTPP、RCEP、DEPA对各自争端解决机制可处理的数字贸易争端自我设限,这极大限缩了其

适用范围。比如DEPA作为全球首部专门的数字经济协定,其数字议题涵盖全面,但在第14章

的争端解决机制中明确排除了其对数字产品非歧视性待遇、使用密码术的信息和通信技术产品、

数据跨境流动、数据本地存储相关争端的适用,〔17〕且未明确这四类争端可适用的争端解决机制。

事实上这四类议题正是数字贸易争端中的常见议题,对这四类争端的排除适用将令DEPA下数字

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乏善可陈。因此,协定项下发生的所有数字贸易相关争端并非都可援用

CPTPP、RCEP、DEPA下的争端解决机制来解决。

2.目前平台处理数字贸易争端专家专业能力不足

鉴于数字贸易争端解决与传统贸易争端解决有所不同,其还涉及对数字技术应用、数据资源

跨境传输、数据安全以及个人信息保护等方面知识的应用,这已超出传统贸易争端解决专家的知

识范围,对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裁决者提出更高、更全面的专业要求。

数字贸易所涉及的产品与服务通常具备无形性特征,并且经由网络空间开展跨境交易,给数

字贸易相关争端的判定增添了难度。例如,一款在线软件的销售,可能跨越多个国家,数字贸易

的虚拟性突破了传统贸易活动地理边界限制,致使贸易活动的发生地和价值创造地难以进行精准

界定。另外,数字贸易从交易到支付都会产生数据收集、数据处理、数据跨境流动等多项活动,

鉴于各国在数据主权确定标准、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政策、数字隐私与保护标准等方面存在的巨大

差异,〔18〕各国政策分歧极易在税收管辖权、数据隐私保护等领域中引发复杂的数字贸易争端。

加之,鉴于数字贸易的实现依赖于互联网、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运用,数字贸易争端还

会涉及数据跨境流动、源代码保护、隐私权、本地化、加密技术、算法合规、数据主权等传统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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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16〕

〔17〕
〔18〕

参见谭观福:《国际经贸规则视域下中国对数字贸易的规制》,载 《河北法学》2023年第12期。

SeeChina-MeasuresAffectingTradingRightsandDistributionServicesforCertainPublications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Products,WT/DS363,PanelReport,paras.279 2803(2009);China-MeasuresAffectingTradingRightsand
DistributionServicesforCertainPublicationsandAudiovisualEntertainmentProducts,WT/DS363,AppellateBodyReport,para.
416 (a)(2009).

参见DEPA附件第14 A.1条。
参见张茉楠、周念利:《数字贸易对全球多边贸易规则体系的挑战、趋势及中国对策》,载 《全球化》2019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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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不存在的复杂技术性新问题,因此,其解决或许需要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数字贸易争端的技

术复杂性要求裁判者不仅具备国际贸易法专业知识,还需理解区块链、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

术的基本原理及其商业应用,甚至可能还需要依赖技术性与专业性要求更高的技术专家。

一则,WTO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具备处理数字贸易特有问题所需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专家,难

以应对这些技术性、专业性的数字贸易争端。

二则,CPTPP、RCEP、DEPA下争端解决机制在应对数字贸易争端上的专业性也存在不

足。RCEP、DEPA对争端解决专家也并无需具备解决数字贸易争端的专业性的要求。只有

CPTPP作为高标准经贸规则,已然认识到争端解决裁决者能力要求的重要性。例如CPTPP在普

遍性的专家组成员资格 〔19〕之上,对于解决第19章 (劳工)、第20章 (环境)或第26章 (透明

度和反腐败)下产生的争端的专家,要求其具备相应的劳动、环境、反腐败方面法律或实务的专

门知识或经验。〔20〕由此说明CPTPP虽能够认识到专家在解决特殊争端时会面临专业性不足的

问题,但由于其时代局限也并未对数字贸易争端解决专家组成员的资格作特殊要求,令CPTPP
争端解决机制被用于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时同样面临专业性不足的困境。

3.目前平台处理数字贸易争端的手段受限

数字贸易争端解决可适用的手段受限,主要体现在 WTO、RCEP争端解决机制的适用上。

一则,尽管 WTO争端解决机制已经具备非常成熟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程序规则,但自

2019年底以来,因美国的阻挠,WTO上诉机构成员无法得到任命,上诉机构于2019年末正式

停摆,〔21〕被誉为 WTO “王冠上的珍珠”的争端解决机制陷入困境。WTO上诉机构的瘫痪对

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涵盖数字贸易争端在内的各类贸易争端的有效性产生重大影响。

二则,区域争端解决平台中的RCEP争端解决机制仅适用磋商和RCEP联合委员会两种争端解

决手段。RCEP虽设有争端解决专章,用于解决缔约方之间争端,但该争端解决机制无法直接适用

于数字贸易争端。〔22〕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被另行规定在电子商务章节中的第17条。首先适用磋

商,磋商未能解决分歧的可将该事项提交至RCEP联合委员会。RCEP联合委员会由每一缔约方指

定的高级官员组成,〔23〕以协商一致的方式对任何事项作出决定。〔24〕RCEP缔约方之间的数字贸

易争端只能由磋商与RCEP联合委员会这一非争端解决专业机构来解决,无疑是不妥当的。

(三)目前平台处理数字贸易争端时缺乏可适用的实体规则

国际法层面上,数字贸易相关国际规则相对滞后,在解决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时缺少可作为

法律依据的适用规则。

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国际社会在全球数据治理的议题上难以达成共识。原因主要有两

点:一是数字贸易作为新兴领域议题俨然成为大国间博弈的新战场,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既是法

律与规则的博弈,更是各国间政治和话语权的博弈,各国都试图在新兴领域议题中抢占话语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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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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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CPTPP第28.10条。
参见CPTPP第28.9条 (5)。
参见孔庆江:《一个解决 WTO上诉机构僵局的设想》,载 《清华法学》2019年第4期。
参见RCEP第12章第17条。
参见RCEP第18章第2条。
参见RCEP第18章第4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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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机。二是数字贸易与传统经贸问题不同,数字贸易关系到人权、安全、主权等敏感议题,因不

同的利益诉求,致各国在价值理念、政策取向与路径方法上存在难以调和的重大分歧。〔25〕特别

是科技的快速发展引发了更多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这也促使各国更加谨慎对待数字贸易规则。

基于此,在当前数字贸易规则格局下,各国更倾向于运用区域及双边模式开展合作,尚未构建起

多边统一的国际规则。

然而,无论是多边贸易规则,抑或是区域贸易规则,均难以契合仍处于持续演进阶段的数字

贸易的发展进程,无法满足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解决对适用规则的需要。

1.数字贸易专门规则的缺位无法为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提供法律供给

第一类情形是数字贸易争端的争议内容确实过于前沿,无论是各国国内还是国际层面均缺少

相应规则,从而使得在解决数字贸易争端时缺少用于裁判的法律依据。

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更多地体现为数据跨境流动与数据限制出境、市场准入与互联网平台监

管、数字税收征收与非征收、算法歧视与数据安全、源代码披露与监管、人工智能产品与知识产

权等争端情形。尽管当前高标准区域经贸协定中已涵盖线上消费者保护、线上个人信息保护、海

关关税、数据跨境流动等议题,但纵观现有国际经贸协定中有关数字贸易的条款,其都仅限于原

则性规范,缺乏争端判定的具体规则或明确标准。

加之,国家之间在数字贸易相关议题上仍存在较大分歧,数字鸿沟难以弥合。例如,数字贸

易以数据资源为基础,数字贸易活动必然伴随着数据资源的跨境传输,因此各国间对数据跨境传

输的限制措施成为引发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的最常见情形。然而,在此问题上,各国对数据跨境

流动与数据安全监管之间的价值取向存在分歧。发达国家强调数据自由流动以扩大市场,发展中

国家则关注国家安全与隐私保护而采取数据本地存储政策。此类数字贸易领域共识的不足导致现

有数字贸易规则呈现 “碎片化”和 “孤岛化”的特征,难以促进统一监管标准的形成。

另外,数字贸易发展迅速,新的商业模式与交易形式持续涌现,数字贸易规则严重滞后于数字

贸易的发展进程,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际社会很难就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提供相应法律供给。

2.难以普遍适用传统国际贸易规则解决数字贸易争端

第二类情形是由于数字贸易相关概念界定不清,导致该数字贸易争端难以被归入某一传统贸

易领域中,继而无法在传统贸易规则中确定可用于解决该数字贸易争端的规则。

一则,数字贸易与传统的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不能完全契合,很难将数字贸易相关争端完全

归入对应的货物贸易或服务贸易争端,这就导致很难直接适用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领域的现有规

则去解决数字贸易相关的争端。在现有 WTO争端解决机制处理数字贸易争端的实践中,专家组

或上诉机构在处理数字贸易相关争端时,最主要的争议点在于是否能够运用 WTO规则来解决案

件所涉的争议问题。WTO争端解决机制解决争端时适用的实体规则主要是 WTO框架下的多边

贸易协定,如 《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与贸易有关的知

识产权协定》 (TRIPS协定)等,传统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规则体系相对完善、成熟。当初在

WTO规则制定过程中无法预见当下数字贸易中出现的新模式,更无法对数字贸易中的一些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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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参见吴晓丹:《数字贸易国际治理:重塑 WTO中心化地位》,载 《国际商务 (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5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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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如数据、数字产品等作出明确且统一的界定。比如在 WTO框架下,对于数字产品究竟应

归类为货物还是服务就存在争议。GATS对于 “嵌入货物中的服务”这种新的服务贸易模式无法

有效覆盖。例如在中国电子支付服务案 〔26〕中美国就中国电子支付服务措施向 WTO提起诉讼,

指控中国限制外资企业市场准入、强制使用银联标识及网络等措施,违反GATS下的承诺,构

成市场垄断和歧视。本案争议焦点之一为服务性质界定之争,即涉案服务属于我国未承诺开放的

“清算和结算服务”还是承诺开放的 “所有支付和汇划服务”。专家组认定我国对 “支付和汇划服

务”的承诺涵盖电子支付,导致我国对网络支付等新型服务的限制被裁定违规。该案说明 WTO

规则对数字服务归类缺乏明确标准,凸显了技术中立原则在适用过程中面临的困境以及规则的滞

后性。尤其是,数字贸易涉及数据跨境流动、源代码保护、算法歧视、平台责任、数字产品征税

等新议题,专门的数字贸易规则尚未形成,反映出 WTO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规则难以适应快速

发展的数字贸易需求。

二则,当前国际经贸协定中仅规定电子商务议题,未能涵盖更广泛的数字贸易议题。数字贸

易是以信息网络和数字平台为重要载体,以数据为关键内容,通过数字技术的有效运用来实现货

物和服务交换的新型贸易活动,产生于贸易数字化与数字化贸易两大途径,涵盖范围更为广泛。

从数字贸易业态类型来看,不同分类体系包括货物类跨境电子商务、服务类跨境电子商务、数字

赋能的传统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数字内容服务、可数字交付的其他服务和其他跨境数

据要素贸易等七大类别。〔27〕从数字贸易争端所涉标的来看,数字身份认证和电子签名方面的争

端、与市场准入相关的争端、〔28〕与数据储存和数据跨境流动相关的争端、〔29〕与一国对另一国

数字产品知识产权保护相关的争端,〔30〕以及与监管措施相关的争端 〔31〕都是国家间数字贸易争

端中的高频争端类型。

三、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方向

诚然,数字贸易相关规则在区域框架下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全球首部数字经济专门协

定DEPA的问世,更是为数字贸易规则的发展与数字贸易争端的解决提供了更多的法律制度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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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SeeChina-CertainMeasuresAffectingElectronicPaymentServices,WT/DS413,PanelReport,paras.7.129 7.134
(2012).

参见李俊、李西林、王拓:《数字贸易概念内涵、发展态势与应对建议》,载 《国际贸易》2021年第5期。
一个国家主张与其存在条约关系的另一个国家没有为本国的数字贸易产品提供条约规定或其承诺的市场准入机会,

或提供的市场准入机会不符条约规定的要求,如限制本国的数字服务贸易提供者在数字服务领域的投资比例、要求外国数字服

务企业必须与本国企业合作并转让技术等,这阻碍了外国数字服务企业进入市场,从而引起与市场准入相关的数字贸易争端。
另外,一个国家主张与其存在条约关系的另一个国家对本国数字产品征收关税不符合条约的要求或其在条约下作出的关税承诺

表,也会引发与市场准入相关的数字贸易争端。
一个国家要求数据必须存储在本国境内,或者对数据跨境传输的范围、方式等进行限制,与该国存在条约关系的另

一国认为这些贸易措施违反了两国订立的或共同参加的条约,并对本国的相关数字贸易产生不利影响,即为此类争端。
一个国家主张与其存在条约关系的另一个国家没有为作为两国间数字贸易标的的本国产品所涉及的知识产权提供条

约规定的保护或给予的保护力度不及条约的要求,即为此类争端。
国家有关数字贸易的规制措施可能扭曲他国与该国的数字贸易。一个国家主张与其存在条约关系的另一个国家对数

字贸易的国内规制措施影响扭曲了本国对该国的数字贸易,并产生不利影响,就产生了此类争端。



孔庆江: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研究

给。然而,面对复杂的数字贸易争端,现存争端解决机制尚不能满足当前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需

求。有必要基于当前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不足之处,针对性地分析未来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

制的发展方向。唯此才能够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处理技术复杂的数字贸易争端案件,及时

有效地解决此类争端,并平衡各方利益关切。

(一)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价值选择

“任何值得被称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须关注某些超越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相对性的价

值。”〔32〕任何制度设计都离不开价值选择。就争端解决机制设计而言,它要么是权力导向的政治

型的争端解决机制,要么是权利导向的司法型的争端解决机制,要么是利益导向的混合型的争端

解决机制。〔33〕

权力导向的政治型的争端解决机制主要运用政治手段来解决争端,即通过谈判、磋商等极具

政治色彩的方式化解纷争,并以综合贸易实力作为支撑达成争端解决方案。在当下各国数字贸易

实力极度不平衡的背景下,这种价值选择的争端解决机制将减损争端解决程序的适用性,对众多

数字贸易实力相对薄弱的新兴国家产生不利影响。

权利导向的司法型的争端解决机制,立足于维护当事人权利,强调公平、正义和正当程序。

这种价值选择层面的争端解决机制,表征着司法型的争端解决模式,即依照既定的规则与程序,

由第三方秉持中立立场作出裁决,最终达成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拘束效力的争端解决方案。权利

导向的司法型争端解决机制强调通过司法程序来解决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争端,其以法律规则为依

据,注重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和救济。这种争端解决机制需要以存在平衡的规则为前提。WTO
争端解决机制提供的专家组程序和上诉程序是典型的以权利为导向的司法型争端解决机制。在区

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设计中也可以看到此种价值选择的争端解决机制的影子。

利益导向的混合型的争端解决机制,是基于争端双方利益的识别,以当事人的利益期待为出

发点,鼓励争端当事人追求合作而非竞争性对抗,实现当事人的利益调和。此种价值选择的争端

解决机制不拘泥于政治型或司法型手段,而是混合采用两种手段,以求维护争端当事人各方利

益,具有以结果为导向的特征。

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设计,原则上应采取利益导向的混合型争端解决机制。一方面,可

以发挥司法型争端解决机制的价值引导功能,为数字贸易解决创造标准化的方案,为潜在的数字

贸易争端解决提供示范,为全球数字贸易发展营造良好的可预期环境。另一方面,可以回应数字

贸易争端解决在协调性、适应性方面的需求,以利益协调的手段弥补实体规则的缺位。〔34〕

(二)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平台的选择

国家之间适用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前提是两国之间存在有效的条约,即当一国认为另一

国存在违反其条约义务的贸易措施并因该贸易措施而给自己带来现实的损害或可能带来损害时,

可运用两国间有效条约中的争端解决机制来处理数字贸易争端。假设两国相互之间不存在生效的

条约,即便一国对另一国的贸易措施不满,不管该贸易措施是否给自己带来损害,均无处启动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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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33〕
〔34〕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作者致中文版前言。
参见李雪平、万晓格:《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38 40页。
参照李雪平、万晓格:《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40 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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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解决机制。因此,构建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一个关键前提在于确定何种平台作为依托,即

选择 WTO多边争端解决机制还是区域贸易协定争端解决机制。

从长远看,需要前瞻性地考虑将 WTO作为未来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平台。理由分析

如下:

第一,WTO作为唯一的权威、成熟的多边国际贸易组织,无论是将其争端解决机制作为国

家间数字贸易争端解决平台,还是在 WTO框架内构建专门的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其优势均

在于广泛的成员基础和一定的权威性,理论上 WTO应能够为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提供有效解决

途径。

第二,在 WTO框架下,现有的与数字贸易相关的初步规则为该框架下的数字贸易争端解决

机制奠定了前期基础。2024年7月公布的 《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下称 《倡议》)文本,就

是90多个 WTO成员五年来的谈判成果。〔35〕 《倡议》就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电子传输关税、

政府数据公开、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个人数据保护、透明度、电子商务合作与发展、电信等前

沿领域议题达成了共同规则,同时也将由该 《倡议》成员通过电子手段采取或维持并影响贸易的

措施所引发的国家间数字贸易摩擦纳入 WTO争端解决机制范畴之下。〔36〕未来应在 WTO框架

下,就数字贸易的关键问题继续展开谈判,制定多边统一的规则和标准,完善数字贸易国际规则

体系。例如,明确数字产品的定义和分类、数字产品的海关程序等数字贸易便利化措施、数据资

源的权责划分、数字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数据跨境流动的规范原则等方面的规则与标准。在

WTO框架下数字贸易规则构建已经取得了重大实质性突破的背景下,没有必要放弃 WTO这一

具备成熟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平台。

第三,区域贸易协定下的争端解决机制相较于多边贸易体制下的争端解决机制存在天然的劣

势。如果各国转向在小范围内的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数字贸易协定语境下开展数字贸易争端解决

机制的谈判,必然会留下诸多隐患。诚然,区域贸易协定和双边数字贸易协定下设有专门的争端

解决机制,此机制能够依据区域内或双边国家间的数字贸易特点和需求制定更具针对性的规则,

进而使争端解决的效率更高或灵活性更强。然而,各经济体因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其所达成

的区域贸易协定必然体现该经济群体的核心诉求,这致使区域层面与双边层面所达成的规则存在

差异。由此产生的数字贸易规则碎片化、政治化,以及规则的不兼容或缺乏可操作性的问题同样

不可忽视。〔37〕

总之,选择 WTO平台构建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使其契合数字贸易争端解决需求,有

助于打破数字贸易规则霸权,平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最大程度规避因发达国家数

字贸易规则霸权的扩张所引发的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发展不平衡以及数字鸿沟扩大的

风险。〔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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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36〕
〔37〕
〔38〕

参见 《世界 贸 易 组 织 发 布 电 子 商 务 的 联 合 声 明 倡 议》,载 http://chinawto.mofcom.gov.cn/article/ap/dzswyt/

202408/20240803531726.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5年8月27日。
参见 《电子商务联合声明倡议》第1条、第27条。
参见洪延青:《数据跨境流动的规则碎片化及中国应对》,载 《行政法学研究》2022年第4期。
参见孙晓:《DEPA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载 《中国金融》2021年第2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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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WTO框架内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建设方案

(一)WTO框架内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建设的目标和手段

WTO框架内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同样需要继承并遵循 WTO多边贸易体制精神,将保障自

由和公平作为其目标。自由和公平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维护和保障数字贸易自由和公平也应是数

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根本目标。在当下多边数字贸易规则缺位的情况下,更需要通过争端解决机

制以争端解决实践来确保数字贸易自由。对争端当事方而言,数字贸易自由的实质在于高效地解决争

端。在这一意义上,争端解决机制所追求的数字贸易自由的价值与高效定分止争的手段是紧密相连的。

WTO框架内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所追求的公平目标,就是要确保争端解决程序的公正和

争端解决结果的可接受性。判断争端解决程序是否公正的标准很多,但可以说,争端解决程序的

公正性是与争端解决的专业性紧密联系的,而争端解决结果的可接受性又与当事方的参与程度和

在争端解决过程中的话语权密切相关。〔39〕

当事方的参与程度以及其在争端解决过程中的话语权,最终取决于争端解决手段的多元化,

争端解决手段的设定要充分考虑争端当事方与争端内容的特殊性。

就数字贸易争端当事人特殊性来看,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的当事人为主权国家,这意味着数

字贸易争端解决手段需要平衡两个主权国家的价值冲突。这一数字贸易争端当事人的特殊性决定

了,在数字贸易争端解决中适用纯粹对抗式的争端解决方法可能会激化矛盾,应该选择注重利益

平衡型、非对抗型或者政治型的争端解决手段。

就数字贸易争端内容特殊性来看,国家间的数字贸易争端通常是由一国对他国的数字贸易规

制措施不满所引发的,诸如一国对他国在数据资源交易、人工智能数据产品、算法应用、数据跨

境传输等特定情形下就市场准入、国内监管等方面实施规制措施所引发的争端。这决定了数字贸

易争端解决过程需要在这些特定情形、特定前沿议题下正确地界定两个国家的权利与义务。特别

是在各国于新兴领域展开激烈博弈的背景下,即便是无意针对贸易领域作出的国内措施,都很有

可能产生数字贸易壁垒的效果。比如,美国长期通过技术封锁和出口管制限制新兴经济体获取先

进技术,其限制数据跨境传输等措施也会引发数字贸易争端。这意味着处理数字贸易争端的裁决

者需要对数字贸易发展及前沿议题有充分的了解与认知,才能作出正确的判断。

因此,鉴于现有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在适用争端类型、争端解决手段、争端解决能力上存

在的局限性,未来有必要促进现有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更加高效、专业、多元,以满足数字贸

易争端解决的特殊需求。效率问题相对简单,下面着重就专业化和多样化进行讨论。

1.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裁决者的专业化

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有效性很大程度取决于数字贸易争端解决专家的专业能力。数字贸易争

端解决区别于传统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其解决过程更为复杂,掺杂了地缘政治、人工智能与算法

技术、网络空间跨境等多重因素。特别是目前在各国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标准不明晰、技术应用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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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参见李雪平、万晓格:《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规则与程序》,法律出版社2023年版,第35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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径不熟悉、网络空间跨境界定不清的情况下,裁决者很难仅凭借法律规则本身作出准确、科学的

判断。因此,数字贸易争端解决专家不仅要熟练掌握法律专业知识或者国际贸易专业知识,还需

要了解数据资源跨境提供路径、数字产品技术应用、网络空间治理等方面的知识。

然而,当前无论是专门的数字经济协定平台DEPA,还是CPTPP、RCEP、WTO等区域与

多边贸易协定平台均未在争端解决机制设计中提及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所需的专业性要求。事实上

在国际协定中对数字贸易争端解决专家增加专业性的特殊要求并非没有先例。CPTPP就要求解

决劳工、环境、反腐败等领域争端的专家需具备相应的劳动、环境、反腐败法律或实务的专门知

识或经验。〔40〕因此,在未来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设计中,应强化对数字贸易争端解决专家

的专业资质要求,如要求该领域专家需具备有关数字贸易活动的专门知识或经验等。

2.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手段的多元化

采用单一、统一、强制的传统专家组方式,会大大占用争端解决机制的成本,同时案件量的

堆积也必然加重专家组成员的负担,延长专家组审理时间,不利于数字贸易的可持续发展。以现

有最权威、影响力最大的 WTO争端解决机制为例,WTO争端解决程序通常耗时1~1.5年,这

将难以契合数字贸易的快速迭代。

因此,从平衡国家利益需求、缓解政治冲突这些数字贸易争端解决需求来看,各争端解决机

制除了沿用传统的专家组机制以外,也应该注重调解、仲裁等灵活手段的价值,将其应用于数字

贸易争端解决,促进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手段的多元化。

调解 (mediation)是指由当事人选择的第三人作为调解员 (mediator)来帮助当事人双方达

成合意的争端解决方式。调解作为非对抗性的争端解决手段,其理念是通过协助当事人双方探寻

共同利益来解决争端。在争端解决程序方面,其高度灵活且因有调解员从中统筹协调也更高效;

在争端解决结果方面,其将决定权回归当事人自身,更有利于平衡国家间的利益需求、维护国家

间的友好关系、高效与和平地结束争端。比如CPTPP争端解决机制将调解等替代性争议解决方

式灵活地与专家组程序并行适用,〔41〕是供其他协定参考的一种灵活嵌入调解的制度设计模式。

未来在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中可考虑纳入调解的选项,提升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效率。

仲裁是当下普遍应用的一项争端解决手段。在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因上诉机构的停摆,

仲裁以 “临时上诉仲裁机制”的形式在参与成员之间成为替代上诉机构功能的手段。如果仅将仲

裁定位在上诉机构的补充机制,则无法有效发挥仲裁的价值,应当考虑将仲裁纳入与专家组并

列、可供争端当事方自主选择的选项范畴,这有助于丰富当事人争端解决选项,提高数字贸易争

端解决的效率。

因此,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应注重通过软性的调解、仲裁等方式的程序安排,提升数字贸

易争端解决方式的多元化与灵活性。

(二)WTO框架内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建设的方案建议

WTO框架内建设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有两个方案,一是完善 WTO现有争端解决机制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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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参见CPTPP第28.9条 (5)。
参见CPTPP第28.6条 (4)规定:“如争端各方同意,则斡旋、调解或调停可在争端解决程序进行的同时继续进行

直至根据第28.7条 (专家组的设立)设立专家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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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合数字贸易争端解决需要,二是在 WTO框架内构建专门的多边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在国外

学者中,已有人提出 “必须制定专门或额外的争端解决程序,以妥善处理数字争端”〔42〕,理由是

“数字贸易争端与传统贸易争端有所不同,尤其在利益相关方以及贸易价值与非贸易价值的平衡方

面存在差异”〔43〕。本文建议在 WTO框架内构建专门的多边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理由如下:

第一,WTO现有的争端解决机制在处理数字贸易争端方面缺乏专业性,即便对现有争端解

决机制进行完善,仍可能无法满足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所需要的专业性要求,因此,通过完善现有

争端解决机制来满足数字贸易争端解决需要的路径并不具备可行性。

第二,完善 WTO现有争端解决机制极有可能使区域争端解决机制在数字贸易争端解决领域

的尝试变得多余。这无疑是对现行区域争端解决机制在处理数字贸易争端方面所做制度设计努力

的一种浪费。正确的做法应是借鉴区域贸易协定中专门针对数字贸易争端解决的制度设计,在

WTO框架内构建专门的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第三,考虑到现有的区域协定的制度设计中数字贸易规则与其争端解决机制是相配套的,如

果选择在 WTO框架内构建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可以借鉴现行区域贸易协定或数字经济协定

的实践举措,制定与 WTO专门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相适应的数字贸易规则。此举还可达到助

力 WTO框架内数字贸易规则本身完善的作用。特别是DEPA这类数字经济专门协定更具借鉴价

值。与综合性区域贸易协定相比,其在数字知识产权规则、数据跨境流动与创新、支付便利化、

促进中小企业和民众数字参与程度等多个方面构建了更为深入的数字经济监管框架。〔44〕

(三)在 WTO框架内构建多边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进路

在 WTO框架内构建多边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进路就是在 WTO框架内以诸边协议构建

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美国发动的贸易战,致使以 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受到了前所未

有的冲击。〔45〕可以预见,在美国无视包括 WTO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多边贸易体制、各国为维

持与美国的贸易关系而忙于与美国达成双边协定的情形下,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等数字贸易领

域的议题在近期难以列入多边贸易体制的议程。

然而,正如 WTO近年在推进新议题上的实践所显示的那样,诸边协议进路是一个在 WTO
框架内规避少数成员方滥用协商一致决策原则并在最大范围内凝聚共识的有效途径。〔46〕事实上,

当前数字贸易相关问题的治理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诸边协定进行的。〔47〕《倡议》谈判的成功也展

现了在 WTO体系下以诸边协议推动 WTO多边数字贸易规则发展的可行性。也如多位有识之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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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5〕

〔46〕
〔47〕

YukaFukunaga,AreDigitalTradeDisputes“TradeDisputes”?,inShen-YiPengChing-FuLin& ThomasStreinz
eds.,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InternationalEconomicLaw:Disruption,Regulation,andReconfiguration,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21,p.155.

YukaFukunaga,AreDigitalTradeDisputes“TradeDisputes”?,inShen-YiPengChing-FuLin&ThomasStreinz
eds.,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InternationalEconomicLaw:Disruption,Regulation,andReconfiguration,CambridgeUniversity
Press,2021,p.1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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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出的那样,在美国蓄意置 WTO纪律于不顾、违反有关承诺的背景下,较为明智的做法是在

WTO-1的范围内推进 WTO的议程。〔48〕

需要指出的是,诸边协议方式和 WTO-1的方式是相容的,在美国没有主动退出 WTO之

前,志同道合的 WTO成员方可于 WTO框架内开展谈判,以达成仅在成员方内部生效的诸边协

定,进而推动构建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

综上所述,相较于区域性争端解决机制,WTO框架理应是未来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

制建设的首选平台。鉴于目前 WTO争端解决机制既无法满足解决数字贸易争端的需要,也无法

通过修改承担起解决数字贸易争端的重任,在WTO框架内构建专门的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才

是解决当前国家间数字贸易争端解决困境的方案。鉴于当前地缘政治背景下势必难以推动在 WTO
框架内形成多边共识,因此可以考虑通过持续推进 WTO诸边协定谈判,带动 WTO框架内数字贸

易争端解决机制乃至数字贸易规则体系的构建。在此语境下,区域性协定所涵盖的数字贸易规则和

争端解决机制可作为构建和完善 WTO数字贸易规则和数字贸易争端解决机制的借鉴。

Abstract:Disputesindigitaltradebetweenstatesdifferfromtraditionaltradedisputes,characterized

bytheirhighfrequency,complexity,andregulatorylag.Althoughtheexistingframeworkfor

resolvingtraditionaltradedisputescaninprinciplebeappliedtodigitaltradedisputesbetween

states,itfailstomeetthespecificneedsforresolvingsuchdisputes.Itexhibitscertainlimitations

intermsofdeterminationofjurisdiction,applicationofdisputeresolutionrules,andenforcement

ofsolutions.Asaresult,itfailstoeffectivelyaddressemergingissuessuchasrestrictionson

cross-borderdataflow,non-discriminatorytreatmentofdigitalproducts,andmarketaccessfor

digitalservices.Againstthisbackdrop,establishinga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tailoredto

thedevelopmentofdigitaltradeshouldbecomeakeyfocusforbothacademiaandindustry.This

studysuggeststhat,ononehand,advancingplurilateralagreementnegotiationswithinthe

frameworkoftheWTOcouldfacilitatetheestablishmentofadigitaltradedisputesettlement

mechanismandevenabroaderdigitaltraderulesystem.Ontheotherhand,digitaltraderulesand

disputesettlementmechanismsinregionalagreementscouldserveasvaluablereferencesfor

developingandrefiningWTOdigitaltraderulesandconstructinganeffectivedigitaltradedispute

settlementframework.

KeyWords:digitaltrade,disputesettlement,WTO,CPTPP,DE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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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See WangCong,WTO withoutUS? There MightNotBeaBad Thing,SayChineseExperts,GlobalTimes,

September16,2020;HenrikHorn&PetrosC.Marvroidis,WhytheUSandtheWTOShouldPartWays,CEPR,June25,2025.


